
附件 4 

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度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创新计划 

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计划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北京理工大学国际科技合作培育专项计划主要支持和培育青年优

秀人才承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，赴国外开展更为扎实的

科技合作研究，为今后申报更高级别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奠定基础。

现将 2017 年度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计划项目申请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及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申报条件和要求 

1.申请者年龄不超过 45周岁（1972 年 1 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项目申请人同一年度不能同时申请 2 项科技创新计划项目（包

含所有专项计划），作为团队成员参加者合计不得超过 3个项目。 

3.已获学校任意一个科技创新计划（六个专项计划）项目支持，

尚未结题或者未完成培育目标的项目负责人不能申请此专项计划；申

请人之前所承担的“科技创新计划”项目到本年度 12月底前已经结题，

而且完成了相应的培育目标。 

4.在研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负责人，不能申请此项目支持。 

5.此专项计划只支持面向国家科技部及其他部委的国际科技合作

项目的培育。请申请人认真研读国家科技部及其他部委科技合作项目

的要求和定位，自拟题目，按照项目发布单位的要求撰写申请书。 



6.专项计划优先支持①提交过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建议书的项

目；②申报过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；③具备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基础

的项目。 

（二）注意事项 

1.2017 年度国际科技合作培育专项计划项目的资助期限为 2 年，

资助额度不超过培育目标项目经费的 1/3。 

2.请申请人阅读附录内容，根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类型及其重

点需求（见附录），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（地区）和组织签订的各类政

府间科技合作协议，自行拟定申报题目及培育目标，提出前沿和前瞻性

的研究内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，按要求认真填写项目申请书。 

3.资助额度为不超过 10 万元/项，于 2017 年全部拨款完毕。如申

请人需要分两年拨款，需向科研院申请。拨款未能按年度预算进度执行

的，将按规定被扣除并且不再补发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项目申报采取集中受理方式。申请者须根据项目申请指南认真撰写

项目申请书，并将项目申请书（一式一份）及其电子版（PDF 版）提交

所在学院。申请书签署意见后，由学院统一提交科研院（逸夫楼 103

房间）。 

受理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5 日-2017 年 1 月 10 日 

联系人：关庆玲 

联系电话：68913590 

邮箱：guanql@bit.edu.cn 



附 录 

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类型及其资助领域 

1.国际科技合作专题项目：是指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目标，在新

能源开发、节能减排技术、重大装备制造技术、信息技术和重大疾病

防治等重点领域，围绕核心关键技术、先进适用技术、产业共性技术，

以及国际热点领域，通过灵活多样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，促进科技

进步、产业升级、经济增长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。 

具体立项条件： 

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，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、社会发展的

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，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有利于实

现跨越式发展，具有高层次、高水平、紧迫性特点的国际科技合作与

交流项目。 

2.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：通过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协定或

者协议框架确定，并对我国科技、经济、社会发展和总体外交工作有

重要支撑作用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。 

重点资助领域包括： 

（1）能源、资源和环境领域: 清洁能源、可再生能源、先进能源；

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保护与高效开发利用；清洁生产关键技术、节能减

排技术。 

（2）农业、人口健康与生物医药领域：重大慢性疾病与重大传染

病防治；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；生物医药开发与利用；绿色农业关

键技术、农业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引进、利用与保护；以及新农村建



设关键技术。 

（3）信息、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：产业技术升级，以企业为主体、

市场为导向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，提高我国产业竞

争力。  

（4）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：生物技术、纳米技术、海洋技术、

信息技术、先进制造技术、新材料技术等。 

 


